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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投诉遭遇骗局群众投诉遭遇骗局

2023 年底，来自浙江的吴女士通
过社交软件结识了一名男子，两人聊
得甚是投机，不久便确定了恋爱关
系。对方以兼职、投资为由骗走她24
万元，之后就失联了。

人财两空的吴女士心有不甘，想
通过法律途径追回被骗资金。为此，
她上网寻求法律咨询服务。

在天花乱坠的网络广告中，她进
行了一番筛选，从中选了一家江西的
法律咨询公司。掏了2000元“诉讼服
务费”，心想着官司应该“稳了”后，随
之而来的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

“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打过官司，
哪里分得清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咨询公
司的区别。”吴女士回忆称，在与该公
司工作人员微信沟通时，对方声称自
己是某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发来
了自己的律师证和办公场所等照片，
承诺能够帮助其维护权益，追回被骗
资金。

这让吴女士对他的身份深信不
疑。在支付2000元“诉讼服务费”后，
吴女士与该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一份

《咨询服务合同》。此后，对方只是轻
飘飘地说了一句“尽快去公安局报
警”，就没有下文了。

对于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吴女士
要求该法律咨询公司退还2000元服务
费，但被对方以“服务已履行完毕”为
理由拒绝。

今年年初，吴女士无奈之下向江
西省律师协会投诉。江西省律师协会
根据吴女士提供的“律师”信息进行了
仔细核查，发现全省律师事务所均无
此人，建议吴女士向市场监督管理等
部门投诉或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

夸大承诺误导群众夸大承诺误导群众

记者调查发现，社会上一些法律
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构及工作人
员假冒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名义，通过
网站、App等社交网络平台，或进行虚
假宣传，或到处招揽业务，或夸大承诺

“案子包赢”“包胜诉”误导群众……可
谓乱象丛生、花样繁多。

乱象之一：称能提供诉讼服务。
一些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构
常常利用群众对律师事务所与法律咨
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构概念上的模
糊认识，刻意回避自己“非律所”的身
份，有的甚至直接称能接诉讼代理。

乱象之二：打“低价牌”揽客源。
不少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构
为了揽收客源，挖空心思、想尽办法，
除了在广告宣传上有意混淆诉讼代理
与法律咨询的区别，还采取低价策略，
开出明显低于律师收费的价格，却难

以保障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质量和水
准。

乱象之三：虚假承诺。面对当事
人时，某些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
机构声称可为当事人挽回全额损失，
或许诺获得高额赔偿，以吊足当事人
胃口。但这些承诺往往过于乐观，并
无法保证案件的最终结果。当事人在
支付服务费后往往发现，这些公司无
法兑现承诺或者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
以达到预期结果。

建立规范有序市场建立规范有序市场

针对当下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
“越界”服务甚至“骗局”等乱象，江西
省律师协会近日发布严正声明，引导
社会公众和各类市场主体擦亮双眼，
正确区分律师和非律师、律师事务所
和法律咨询公司，避免因选择法律服
务不当带来的风险。同时，引导全省
广大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依法规范诚信
执业，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
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声明提出，社会上各类法律咨询
公司、法务公司、律师经纪人委员会等
主体一般属于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
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民政部门登记的
社团组织，仅持有《企业营业执照》或

《法人登记证书》，有严格经营范围限
制，可提供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
所业务），但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
护业务。提醒广大社会公众、各类经
营主体等正确识别、审慎委托、防范风
险。

声 明 指 出 ，凡 名 称 格 式 非
“××××律师事务所”，不具有《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均为非法定律
师执业机构。“法律咨询公司”“法律服
务公司”“法务公司”“法律经纪公司”

“律师经纪人委员会”“××律师平台”
等机构均非律师事务所。

声明强调，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
得与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及其他

法律服务机构等开展任何形式的法律
业务合作，不得在上述机构办公，不得
有偿承接来自该类机构转介的任何案
件，不得向该类机构支付中介等费用。

江西省律师协会同时表示，对于
律师在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
构中违规兼职以及律师事务所非律师
人员违规接案等行为，将始终保持“零
容忍”态度，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通报一起。

“法律服务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
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促进法律服
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是建设法治化营
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江西省律师协会
会长廖泽方认为，要维护良好的法律
服务市场，仅仅依靠律协是远远不够
的，还需进一步明确有关单位监管职
责，加强对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
机构的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促进法律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为此，廖泽方建议，一是设立准入
制度。对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
机构的设立设定行政许可，出台有关
规范和标准，明确法律咨询公司、法务
公司等机构的设立形式、条件、经营范
围、人员资质等规则，对其登记设立前
置许可程序，保障市场的有效监管。

二是开展联合执法。由市场监管
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公安、税务
等有关部门配合适时开展联合执法，
针对重点主体、重点环节进行全面排
查治理，推动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
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三是加强普法宣传。通过全方
位、广覆盖、多层次宣讲，使普通群众
能够认识到律师事务所与法律咨询公
司、法务公司等机构的区别，进而根据
实际需要和案件必要性选择合适的律
师或法律服务人员。

“决不允许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
司之类的机构‘游走’在监管边缘，虚
假宣传、招揽业务、误导群众。”廖泽方
说。 本报综合消息

“您好，请问是XX先生/女士吗？”“您微信里的
‘百万保障’业务已经到期，需要您及时缴费或者关
闭扣费。”

没买过“百万保障”，每月还要扣费？如果您接
到以上类似话术的电话，请立刻挂断，因为这是最新
的电信骗术。沈阳警方提醒，给您打电话的不是保
险公司的客服，而是诈骗分子。张女士、樊女士等4
人就轻信了诈骗分子编造的谎言而被骗。5月11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自述 4名被骗者遭受“百万保障”诈骗
张女士：“我在家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

我购买的‘百万保障’有一个协议，每月会按照签订
的协议扣费2000元，我连忙否认自己签订过。对方
在电话中说可以解除，我便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

‘微会议’App，同时将自己的银行卡及密码提供给对
方，随后便收到银行的短信，共支出 8 笔钱，共损失
10000元。”

樊女士：“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我购买的‘百
万保障’保险到期，需要解绑，如果不解绑每个月要
续费2000元。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询问如何解绑，并
按照对方提示用微信进行操作，同时登录了中国邮
政银行App，告知对方我的银行卡和密码，没多久我
就收到了4条扣费短信，我这才发觉被骗了，共损失
8000元。”

陈女士：“我接到了一个自称‘百万保障’保险工
作人员的电话，他说如果我不及时解除协议，每个月
将扣除2000元，还十分‘贴心’地提示我，如果同意解
除该保险，就按照提示操作，随后引导我将自己的银
行卡号及密码说出来。没多久，我就收到银行转账
短信提示，共损失5.3万元。”

项女士：“我在家中接到陌生号码，对方自称是
‘百万保障’解除银行卡扣保的，说若我不解绑，每个
月会扣除我2000元。我便按照对方要求，下载了全
视通App和Zoom会议App，加入会议并开通屏幕共
享。随后在对方的引导下，我通过短信编辑验资信
息，但没过几分钟我就收到了转账短信提醒，显示我
的银行卡转出15万元，我才发觉我自己被骗了。”

解释“百万保障”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据了解，“百万保障”是指微信、支付宝账户因被

他人盗用而导致资金损失，按损失金额承诺不限次
赔付，每年累计赔付金额最高100万元的安全保障。

不过，微信、支付宝中的“百万保障”是免费的，
不需要用户支付任何费用即可使用。

分析“百万保障”骗局一般分4步
1.冒充客服来电
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被害人信息并致电，谎

称自己是“百万保障”保险业务客服，以被害人购买
商品时点击了“百万保障”需要取消，或者已到期需
要续保等为由，引导其点开“百万保障”页面。

2.引起被害人恐慌
谎称被害人已开通“百万保障”服务，引导被害

人进入微信、支付宝查看，同时称每月要扣费数百至
数千元，引发被害人恐慌。

3.诱导下载屏幕共享App
骗子告诉被害人，可以将微信、支付宝绑定的银

行卡中的存款转出，避免微信、支付宝扣款，同时引
导被害人下载屏幕共享App。

4.开启共享屏幕转走钱款
利用被害人下载的屏幕共享App，诱骗被害人将

钱款转至“安全账户”，或通过屏幕共享窃取被害人
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将被害人卡中资金转
走。

提醒 遇到以下5种情况要警惕
1.微信、支付宝“百万保障”均为自动开启的安

全设置，完全免费且不会影响个人征信。
2. 凡是接到自称保险公司、微信等客服人员电

话（多以“00”“+”开头），以取消“百万保障”否则会自
动扣款为理由的都是诈骗。

3. 凡是以远程办理相关业务为名，要求下载屏
幕共享软件并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的都是诈骗。

4. 遇到不明链接一定不要点开，尤其在被要求
绑定银行卡或输入身份信息时，务必提高警惕。

5. 遇到不了解的支付业务或功能，要及时拨打
96110告知陌生来电的具体信息，让公安机关协助判
断真伪。 本报综合消息

“免费法律咨询”“包胜诉”网络广告可信吗
借给朋友4000多元，却一连几年要不回来，

这已成为江西南昌市民孙某的一块心病。
今年3月，孙某在手机上刷短视频，偶然看

到江西赣某法律咨询公司发布的一则广告，广告
称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且“包胜诉”。

因该公司logo标识与江西赣某律师事务所的
logo标识极其相似，孙某误以为江西赣某法律咨
询公司就是江西赣某律师事务所，遂通过微信添
加了自称诉讼经验丰富的刘某。

“案子金额不大，先发告知函，再由律师介
入调解，保证拿回借款。”看到刘某胜券在握的
口吻，孙某感觉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二话没说
就与刘某签订了 《法律咨询服务合同》，并支付
了2000元服务费。

之后几天，孙某一直追问案件进展情况，刘
某都没有回复。见情况不妙，孙某提出退还2000
元服务费，却被告知其已享受了法律咨询服务，

费用恕不退还。
这是江西省律师协会近日接到的数起涉法律

咨询公司等机构案件投诉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并以法律服务供给者身份进入法律服务市
场。

然而，一些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等机构
冒充律师事务所或“越界”从事律师业务，虚假
承诺，误导欺诈群众，严重影响了法律服务行业
的健康发展，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今年1月至3月，江西省市两级律师
协会共收到针对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法律
经纪公司等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投诉案件66起，且
该类投诉呈持续上升趋势。

不取消不取消““百万保障百万保障””
每月要扣每月要扣20002000元保费元保费？？

这种骗术要警惕这种骗术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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